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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，为保证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独立性、公正性及评估结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依法合规与标准承诺。严格遵循国家及本省相关政策规定，依据《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》(GB/T 42195-2022)等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开展评估工作，确保评估过程规范、结果客观准确。
二、利益冲突回避承诺。为保证评估的独立性与公正性，本机构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参与提供由本项目补贴的养老服务。本机构的出资人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，亦不通过持有股权、担任职务、协议控制或其他任何方式，实际控制或参与运营任何参与本项目的服务机构，
三、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承诺。不与任何养老服务提供商、老年人及其家属合谋，不伪造、篡改评估过程或结果，不事先允诺或暗示评估结果以诱导参与评估。严格保护老年人个人信息安全，不得私自泄露、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评估中获取的个人信息。
四、能力建设与质量保证承诺。在提供服务前，对全部评估人员进行充分的政策法规、国家标准及操作技能培训，确保其能够专业、严谨、友善地开展评估工作，并熟练操作相关信息系统。
五、接受监督与配合核查承诺。自觉接受民政等主管部门的监督、管理、检查与审计。在获得评估费用结算后，按要求无条件配合后续的审计、核查及绩效评价等工作，按要求提供全部真实、完整的资料。
若本机构出现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的行为，自愿承担以下全部责任：
1.取消项目参与资格：
2.无条件退还已获得的全部评估补贴资金，并承担相应的资金损失；
3.依法承担由此引发的纠纷处理责任及可能的法律责任；
4.接受将其违规行为纳入养老服务领域信用记录，并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。
特此承诺

公章：


法定代表人签章：

年   月   日


